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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地上權？有無約定地租或存續期限有什麼差別？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‧ 2023-07-21

案例

A有⼀塊⼟地位於精華地段，並閒置許久，B建商覺得不活⽤這塊⼟地很浪費，希望能夠在⼟地上興建房屋
或商辦，但B不是所有權⼈，如果他直接在上⾯蓋起房⼦，勢必會被A提告。
B經諮詢律師後得知，如果想要如願，有2種作法：第⼀，直接向A買下⼟地；第⼆，與A在這塊⼟地上設
定普通地上權。
不過，買下⼟地的成本相當⾼昂，因此，B想要知道什麼是地上權，以及相關事項。

本⽂

地上權是指「使⽤⼟地」的權利，所以性質上屬於⽤益物權[1]。⽽地上權還可以分為「普通地上權[2]」和
「區分地上權[3]」。

⼀、普通地上權

（⼀）定義

⺠法第832條[4]規定了普通地上權的定義：「以在他⼈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⼯作物為⽬的⽽使⽤其⼟地
之權」。

⽩話來說，就是⼀種「讓沒有⼟地所有權的⼈，可以合法使⽤這塊⼟地」的權利，⽽取得這個使⽤權利的⼈就
稱為「地上權⼈」[5]。

（⼆）權利範圍

在討論地上權之前必須理解，⼟地所有權⼈的權利範圍不限於⼟地表⾯⽽已，包括⼟地的「上空」或「地表以
下」也算[6]，因此假若隔壁鄰居把陽台往外延伸，進⼊我的⼟地上空內，即便鄰居的陽台是懸空在我的⼟地
上，也沒有碰到我的⼟地或建物，仍算是侵害我的所有權[7]。

正因為所有權⼈對⼟地的權利範圍包括⼟地「上下」，所以如果不是所有權⼈，卻想使⽤⼟地的任何⼀部分的
話，就有設定普通地上權以取得合法使⽤⼟地依據的必要；⽽且雖然稱為普通地「上」權，但法條⽂字是「他
⼈⼟地之『上下』」，因此設定普通地上權後，能使⽤的範圍就和⼟地所有權⼈⼀樣，不限於地⾯上，地⾯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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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以利⽤[8]！

（三）地上權會因為地上物滅失⽽跟著消滅嗎？

設定地上權的⽬的就是要使⽤⼟地，但地上物的有無和地上權的存續無關，所以即便地上物因故（如：⽕災或
地震）滅失，也不會影響地上權的設定[9]。

地上權的存續是和當事⼈的約定有關，如果有約定存續期間，就看時間什麼時候屆⾄；沒有約定的話，就看雙
⽅什麼時候要終⽌。

⼆、區分地上權

（⼀）定義

區分地上權的定義規定在⺠法第841條之1[10]：「以在他⼈⼟地上下之⼀定空間範圍內設定之地上權」。

（⼆）權利範圍

有時候地上權⼈並不是要使⽤⼟地的全部，只是需要⼟地上⽅或下⽅的特定範圍（即⼟地分層利⽤[11]），例
如：捷運軌道有些路段是使⽤⼟地下⽅某段深度的空間（像捷運善導寺站到忠孝新⽣站）；有些是使⽤⼟地上
⽅某段⾼度的空間（像捷運劍潭站到⼠林站）。

因為區分地上權只會劃分出特定的⽴體空間，所以⼟地所有權⼈可以保有⼟地其他部分的使⽤權利，另⼀⽅
⾯，區分地上權⼈也能因此減輕地租負擔[12]。

三、⼆者的區別

普通地上權是使⽤「他⼈⼟地之『上下』」（其實就是全部），範圍與所有權⼈相同，但區分地上權則是只使
⽤「他⼈⼟地上下之『⼀定空間範圍』」，例如：區分地上權⼈可以只使⽤從地表起算第5到10公尺的地⽅，
或從地表起算第3公尺以下的空間。

因此，普通地上權跟區分地上權的不同就在於「範圍」[13]。

四、地上權可以使⽤多久？

設定地上權的當事⼈，⼀般都會約定使⽤期間[14]，但仍不免會忘記或遺漏，此時總不能讓地上權無⽌盡的存
續下去[15]，因此當地上權已經存在超過20年，或原先設定地上權的⽬的已不存在時，法院可以依當事⼈的請
求，視情況定⼀個存續期限或直接終⽌地上權[16]。

特別的是，如果未設定期間的地上權是以公共建設為⽬的，那麼就以公共建設的使⽤⽬的完畢時，視為地上權



的存續期限[17]。

五、使⽤地上權的成本

（⼀）有償或無償

⺠法對於設定地上權是否⼀定要有「地租」，並未限制，所以地上權的約定可能是有償，也可能是無償。

（⼆）地上權存續期間內可以請求調整地租嗎？（⾒表1）

1.有償地上權

在地上權為「有償」時（也就是有約定地租），若⼟地價值有所昇降（不論是否有約定存續期限），依原定地
租繼續給付會顯失公平時，⼟地所有權⼈和地上權⼈都可以請求法院增減地租[18]。

2.無償地上權

無償地上權本來就是讓地上權⼈免費使⽤，但假如⼟地的負擔在地上權存續期間內有所增加（不論是否有約定
存續期限），導致讓地上權⼈免費使⽤會顯失公平時，⼟地所有權⼈可以請求法院酌定地租[19]。

六、拋棄地上權時需要多付錢嗎？

因拋棄地上權⽽可能發⽣的後果，會依照當事⼈間有無「地租」或「存續期間」的約定，有所不同：
表1：有無約定「地租」及「存續期限」之各種情形

 有約定地租（有償地上權） 未約定地租（無償地上權）

有
約
定
存
續
期
限

若地上權⼈想提早結束地上權，就必須另外
再⽀付3年的地租，才可以拋棄地上
權[20]。

正因為沒有約定地租，所以地上權⼈拋棄權利，
對⼟地所有權⼈來說是有利的，因此，不論是否
有約定存續期限，只要沒有約定地租，地上權⼈
都可以隨時拋棄地上權[21]。
但假若⼟地負擔在地上權存續期間內有所增加
（不論是否有約定存續期限），讓地上權⼈繼續
免費使⽤會有顯失公平的情況時，⼟地所有權⼈
可以請求法院幫忙酌定地租[22]。

若⼟地價值在地上權存續期間內有所昇降
（不論是否有約定存續期限），依原定地租
繼續給付會有顯失公平的情況時，⼟地所有
權⼈和地上權⼈，都可以請求法院增減地
租[23]。

未
約



定
存
續
期
限

地上權⼈想拋棄地上權時，若提早1年通知
⼟地所有權⼈，就不⽤多付錢，反之則要另
外再⽀付1年的地租[24]。

來源：作者⾃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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